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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192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长城电工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15 

 

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2018 年年报问询函的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2019 年 4 月 4 日，兰州长城电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公司）

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

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19】0414 号）（以下简称：

《问询函》）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，现将《问询函》内容

公告如下： 

“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： 

依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号－年

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》（以下简称《格式准则第 2 号》）、上海证券交

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，经对你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

的事后审核，为便于投资者理解，请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。 

一、 关于经营业务 

1、关于公司主营业务。年报披露，公司主要产品涵盖从高中低

压的各类开关成套设备及电器元件，处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，且行

业面临产能相对过剩的压力。报告期内公司电工电器业收入同比增长 

6.22%，毛利率增加 0.8个百分点。请公司：（1）结合自身业务，分

别披露在低压、中压和高压三个领域中，公司开关成套设备及电器元

件的营业收入、净利润和销售毛利率；（2）结合经营成本、产品价格

变化以及行业发展趋势，说明电工电器业务毛利率增长的原因，与行

业趋势是否一致；（3）说明公司电工电器业的行业定位、主要产品竞

争力以及市场占有情况，并与同行业可比前三大公司进行比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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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关于季度业绩波动。年报披露，公司分季度归母净利润分别

为 235.91 万元、923.63万元、132.78万元、-134.84万元，相应季

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-6468万元、1681 万元、1867 

万元、9748 万元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公司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

现金流量净额变化趋势与归母净利润变化趋势不一致的原因；（2）公

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季度变化较大的原因，变化趋势与以

前年度是否一致；（3）公司的收入确认的会计政策，是否存在销售收

入未在恰当会计期间内确认的情形，请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3、关于销售情况与供应商。报告期内，公司前五名客户销售额

1.67 亿元，占年度销售总额 9.36%；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 2.42亿元，

占年度采购总额 22.95%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前五大客户的具体

名称、销售产品类别、销售金额及占比；（2）前五大供应商名称、采

购内容、金额及占比；（3）年报披露，公司已在国内设立上百个营销

服务机构，并加快推进海外营销网络建设，请结合上述营销机构及网

络的销售模式，说明公司的主要销售渠道及收入确认政策。 

二、 关于财务数据  

4、关于货币资金及借款。年报披露，公司货币资金期末余额 4.51

亿元，其中受限资金 5601 万元；短期借款 9.45 亿元，长期借款 2.21

亿元，同比增长 531%。其中，2 亿元资金贷款为本期新增。请公司：

（1）本期新增长期借款的来源方、是否存在关联关系、期限、利率

等情况；（2）结合公司流动资金等情况，说明相关债务偿付资金安排

以及偿债能力。 

5、关于存货。公司报告期末存货余额为 9.27 亿元，约占公司总

资产的 20%，未计提跌价准备。请公司：（1）结合经营模式及行业惯

例等，说明存货余额较高的原因；（2）结合行业可比公司情况及公司

以往情况，说明不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原因、依据及合理性，是否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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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会计准则的规定。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6、关于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。年报显示，公司期末应收账款及

应收票据账面余额为 15.81 亿元，同比增长 1.69%，占总资产比为

33.92%。其中，账龄超过 1年的应收账款占比近 40%。近三年公司应

收账款及应收票据占营业收入比重均高于 80%，本期为 88.64%。而报

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.84 亿元，同比下降 6.31%。请公司补 

充披露：（1）公司营业收入下降，但应收账款、应收票据期末余额增

加的具体原因；（2）结合同行业情况、公司经营模式以及结算方式，

说明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占收入比重多年维持在高位且整体账龄偏

长的原因；（3）分别列示 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公司应收账款前五名

对象、余额及账龄，与上市公司是否具有关联关系及关联关系类型；

（4）年报显示，期末终止确认银行承兑票据金额 4.39 亿元；请公司

补充披露该银行承兑票据形成的原因、终止确认的依据。 

7、关于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。年报披露，本期在建工程转固

合计 5378 万元，其中转入“房屋及建筑物”4409 万元，占比 82%。

但转入固定资产的项目主要为“中高压气体绝缘开关设备智能制造系

统”，金额为 4204 万元。请补充说明：（1）该转固在建工程的项目

介绍，包括项目基本情况、主要可行性分析数据、开工日期、完工日

期等，并说明转入“房屋及建筑物” 的原因；（2）该转固在建工程

项目的主要资产结构，是否存在分类不合理或折旧计提不恰当等情况。 

8、关于产权证书办理情况。年报披露，公司尚未办妥产权证书

的固定资产共计五项，账面价值共计 1.91 亿元。而其中，长城电工

天水电器集团产业园餐饮中心及职工宿舍楼、长城电工天水电器集团

产业园技术研发中心和长开厂 B1 厂房 2015 年至今仍未办妥，B5

厂房 2016 年至今仍未办妥。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项目多年未办妥产

权证书的原因、预计办妥时间、办理产权证书是否存在障碍，并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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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对公司生产经营是否产生影响。 

9、关于预付账款。年报显示，公司 1 年以上预付账款期末余额

为 4024 万元，较年初增长 18.52%。请公司针对 1 年以上预付账款，

补充说明报告期末主要预付款对象的名称、金额、账龄、具体用途、

交易背景及形成原因等情况、是否与上市公司存在关联关系、是否存

在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形。 

10、关于往来款。年报披露，其他应付款中个人往来款 6859 万

元，其他应收款中个人往来款 2389 万元，公司“支付的其他与经营

活动有关的现金”中往来款 1.1 亿元，同比增长 119%。请公司补充

披露：（1）上述主要往来款的形成原因、对应业务及其金额；（2）“支

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”中往来款的主要内容、性质、形成

背景及较 2017 年大幅增长的原因；（3）核实上述往来款的主要交易

方与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、是否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形。 

11、关于非经常性损益。年报披露，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4159

万元，占净利润比重为 359.38%；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为

4848 万元，占非经常性损益比重为 116.57%。近三年公司主要依靠

政府补助实现盈利。请公司结合政府补助内容，说明相关会计处理的

依据，充分评估是否对政府补助等非经常性损益存在依赖，以及对改

善主业经营或盈利能力的相关措施与计划。 

三、其他  

12、关于子公司天水物流。根据年报，全资子公司长城电工天水

物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水物流” ）自营商贸销售收入 1.95 亿

元，占公司主营业收入 11.30%，同比增长 24.83%，2018 年予以单独

列示。请公司：（1）补充披露天水物流的主要业务、经营模式、与公

司主营业务的关联度，产业链上下游及收入确认政策；（2）结合行业

情况，说明天水物流本期收入增长的原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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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、关于子公司电力装备。年报披露，报告期内公司将给全资子

公司兰州长城电工电力装备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电力装备” ）专

项投资借款中的 5000 万元转增为对电力装备的股权投资，完成追加

注册资本 5000 万元。电力装备注册资本由 3000 万元增加至 8000 万

元。根据公司前期公告，电力装备资产负债率较高，2017 年前三季

度净利润 150 万元，盈利能力相对薄弱。请公司补充披露截止报告期

末，电力装备的主要财务数据，包括营业收入、净利润、总资产、净

资产，及其同比增减情况。 

14、母公司利润表中利润表中，2017年与 2018 年营业成本均为

1,739,699.40 元。请公司核实是否有误，若有，请更正后重新披露。 

针对前述问题，依据依据《格式准则第 2 号》、上海证券交易所

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，对于公司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

实不便说明披露的，应当详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。 

请你公司收函后立即披露本问询函，并于 2019年 4月 12日之前，

回复上述事项并予以披露，同时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。” 

以上为《问询函》的全部内容，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

求，积极组织相关各方尽快做好问询函的回复工作，并就上述事项及

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2019年 4 月 5 日 


